
淮南市2025年度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项目概况。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由市卫生健康委统筹领导，各县区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全市70家乡镇卫生院、821家村卫生室具体执行，在所有乡镇卫生院及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全面配备基本药物、实行网上采购、零差率销售制度，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群众医药负担，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就诊的人群全部受益。
（二）项目资金预算情况。
2025年我市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2143.4万元，其中购买村医服务补助经费949.4万元。
（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2.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4.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步推进。
（四）项目绩效指标情况。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100%；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占比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95%；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较上年度有提高；预算执行率100%；完成时间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中长期持续实施；医共体建设符合“紧密型”“同质化”“促分工”“提效能”“保健康”发展方向稳步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满意度≥80%。
绩效指标、项目资金已分解下达10个县区。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我市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2143.4万元，其中购买村医服务补助经费949.4万元。2025年度补助资金已分期分批拨付至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足额拨付到位，保证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全市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综合考虑乡镇卫生院在编和离退休人数、村卫生室服务人口数量等因素分配。明确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药品销售零差率财政补助资金为专项资金，建立专账明细账，专款专用，专项管理。资金使用合规，资金拨付审批程序手续完整、合规。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成，预算执行率100%。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我市各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下拨基本药物制度经费依据考核结果和村常住农业人口进行再分配，具体考核分配方案由各乡镇自行制定。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年度我市补助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主要做法：一是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规范实施。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规范做好基本药物网采、配送、使用、报销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制度执行不走样。各县区通过采购平台提供的网上监管系统，对各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动态监管，并严格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绩效考核和药事管理督导，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二是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基本药物的应用培训。各乡镇卫生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部署和要求，引导和规范基层医务人员用药行为，定期组织基层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处方集进行培训，集中学习关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新增政策的相关业务知识。三是强化资金监管，规范发放补助。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意见》（皖政办〔2011〕61）号文件精神，我市各县区制定了“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财政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进行落实。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以来，我市通过不断完善基本药物制度运行机制，不断规范用药行为，基本药物使用率不断提升。全市70家乡镇卫生院、821家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2025年，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100%；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占比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以上的比例100%；预算执行率100%;2025年目标已全部完成。
2.效益指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持续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乡村药品价格得到合理有效地控制，人均医疗费用同比下降，基本药物补助资金的及时拨付，保障了村卫生室的有效运转，乡村医生服务收入稳中有升。医共体建设符合“紧密型”“同质化”“促分工”“提效能”“保健康”发展方向。
3.满意度指标：通过项目实施城乡居民基本用药负担降低，人民群众基本药物需求得到切实保障，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满意度93%。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基药平台药品品种及规格偏少，不能满足日常诊疗需要和居民用药需求，且存在配送不及时、无法配送现象。
2.辖区居民对基本药物制度知晓率低，对诊疗中使用基本药物存在不理解、不配合现象。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大对中标药品生产企业及配送企业监管力度，确保国家基本药物能及时按量配送到位，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用药需求。
2.适时调整增补基本药物目录，考虑慢性病群众用药习惯，为基层配备二级以上医院所使用的慢病药品，进一步满足居民用药需求。
3.加强宣传普及，提高群众对基本药物认知度和信任感。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各县区卫生健康委通过自查和抽查相结合方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自评基础上，随机抽查一定数量机构进行现场评价，重点关注药品网上采购及零差率销售、管理培训、药品配备使用、药品采购管理、药事管理、辖区村卫生室管理等内容。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相关人员抽取部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复核，对其基本药物药品配备使用管理、配套制度建设管理、实施效果监督与评价等指标进行综合考评。市级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清算各县区2026年度省市以上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因素，绩效自评结果将按要求在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六、附件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地方主管部门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委
	实施单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143.4
	2143.4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143.4
	2143.4
	100%

	
	      地方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目标2：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目标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目标4：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在县域内稳步推进。
	1.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2.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3.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
4.在县域内稳步推进紧密型医共体等基层卫生综合改革。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
	100%
	100%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占比
	100%
	100%
	

	
	
	质量
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
	≥95%
	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
	较上年度
有提高
	较上年度
有提高
	

	
	
	时效
指标
	完成时间
	2025年
	2025年已完成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本项目不适用此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本项目不适用此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中长期
	

	
	
	
	[bookmark: _GoBack]医共体建设符合“紧密型”“同质化”“促分工”“提效能”“保健康”发展方向
	稳步发展
	稳步发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满意度
	≥80%
	93%
	

	说明
	无


注：1.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2.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